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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署名权转让可以分为署名权的完全转让、不完全转让和放弃式转让三种类型。署名权的完全转让属于署

名权转让的典型行为, 应当成为法律规范的  理想模型!。署名权的转让必须坚持自愿原则, 强制转让署名权的行

为应当为法律所禁止。署名权可以单独转让或者和著作权的其他权利一起转让。在署名权有偿转让的情形下,出

让人应当对其所转让署名权的作品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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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权是作者享有的在其作品上署名, 确认自

己作者身份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 包括署名权在

内的著作权转让已存在一定的市场。但对于署名权

能否转让的问题, 理论上仍存在较大的争议。有的

学者主张署名权可以转让, 有的学者主张署名权不

可以转让。
[ 1 ]
从法理上分析, 民事权利作为私权能

否转让的关键在于是否会因此损害他人或者社会公

共利益。某种民事权利的转让如果不会给他人或者

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 则法律应该允许其转让;

反之, 如果转让会给他人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

害,则法律应该禁止其转让。笔者认为, 作品的署

名权作为民事权利 (私权 )能否转让的关键在于其

是否会因此给他人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而

在尊重作品实际创作者意愿的前提下, 作品署名权

转让既不会损害他人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也不会损

害作品实际创作者的利益。因此, 正常的署名权转

让是合理的, 法律应该对之进行规范、引导, 而没

有强行禁止的必要 (笔者另有拙作 ∀论作品署名权

的转让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 )。在承认署

名权可以转让的前提下, 理论上必须研究的一个问

题是, 署名权转让应当怎样行使? 本文拟对这一问

题进行探究。

一 � 署名权转让的类型分析
依照∀著作权法#的规定,署名权转让是指表明

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伯尔尼公约 #将

署名权界定为  表明作者身份权!, 其具体内容包

括: 第一, 作者享有在作品上标明身份的权利, 即标

明自己是作品的创作者。作者在作品上标明身份的

目的在于要求他人承认其作者身份;第二,作者享有

署名方式决定权,即决定是否署名,署真名还是署艺

名或者假名,甚至不署名。作者不署名不等于否定

其作者身份;第三, 作者享有署名时间的自由, 即作

者决定什么时间署名,如先将作品不署名发表,以后

再署名;第四, 作者有权禁止他人在自己的作品上署

名。另外有学者将假冒他人名字的署名行为也视为

署名权的内容,即作者有权禁止他人在非自己创作

的作品上署自己的名字。
[ 2]
对于这一问题, 笔者认

为, 署名权是依赖于作品而存在的,没有作品也就不

存在署名权的问题。本人没有创作作品而由他人假

冒本人名字的署名行为并不属于署名权的内容, 而

应当认定为侵犯姓名权的行为。

根据署名权的含义,我们大致可以将署名权转

让行为划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1、署名权的完全转让。署名权的完全转让是指

作品产生后,作者将作品转让给他人署名,自己不再

在作品上标明自己的名字。署名权完全转让的结果

是作品的署名作者与作品的实际作者相分离, 即作

品的实际作者不再在作品上标明, 作品上标明的作

者并不是作品的实际作者。此种署名权的转让, 除

了转让者和受让者知道作品的真正作者外, 其他任

何人都不知道作品上标明的作者并不是作品的真正

作者。一般而言, 署名权的完全转让主要出现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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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者和受让者都不是非常出名的情形中, 因为如果

转让者非常出名,其作品的行文风格很可能为读者

所熟悉,读者一看便知是某某作者的作品,在此种情

况下作为受让者一般是不愿意接受的。而且, 作为

有名气的作者来说, 也不愿意草率地将自己的作品

转让给他人,因为此种情况一旦为业内人士所知悉,

恐对其声誉产生负面影响。若受让者是非常知名的

学者或其他知名人士, 亦恐不会轻易接受别人的作

品,署上自己的名字。因为作为有名望的学者或者

其他知名人士,一方面没有受让他人作品的需要,另

一方面也会考虑到自己的学术声誉或者社会地位,

不敢受让他人的作品,因为一旦为别人所知悉,自己

的学术声誉会大受影响 (在对  署名权的完全转让 !
问题的讨论中,需要说明的是, 署名权的完全转让是

最典型的署名权转让类型。为简化论述, 如果没有

特别说明,本文所探讨的署名权转让均以此种类型

作为理论分析的  理想模型 !。在实践中, 署名权的

完全转让主要出现在为他人帮忙代写论文评职称或

者有论文科研任务的情形中 )。

2、署名权的不完全转让。署名权的不完全转让

是指在作品产生后, 作者允许他人在自己的作品上

署名, 从而将本来是独创作品署名成为合作作品。

署名权的不完全转让并没有切断作品和作品实际作

者之间的真正联系, 只是在作品上增加了他人的名

字。署名权的不完全转让的常见情形是学生写好论

文之后,经导师同意加署导师的名字,以合作作品的

名义发表文章。学生单独创作的作品, 之所以愿意

加署导师的名字,可能出于两方面的考量:第一,借

导师的名气来提高作品的美誉度,从而容易发表;第

二,学生迫于导师的压力, 虽不情愿但仍署上导师的

名字, 以帮助导师完成科研任务。当然,署名权的不

完全转让也常常出现在同事或者朋友之间的帮忙,

顺便挂名或者相互挂名, 有学者形象地将之称为

 借船出海!或  顺车搭载!。[ 3]
署名权的不完全转让

还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作品的

实际作者排名第一,他人排名其后;第二种情况是作

品的实际作者排名靠后, 名义作者排名第一。之所

以要作这样区分,是因为在我国非常讲究排名顺序

的文化传统下,排名第一也就意味着在作品创作过

程中的贡献第一,排名靠后也就意味着在作品创作

过程中贡献相对较小。因此,作品的实际创作者在

其署名之后加署他人名字, 对其著作权没有多少实

质性的影响,而如果将他人名字排前,则对自己著作

权的享有会产生较大影响。

3、署名权放弃式转让。署名权放弃式转让是指

合作作品产生后,某一作者放弃在作品上署名,从而

将署名权转让给在作品上实际署名的人。合作作品

的署名权放弃式转让后,可能被视为合作作品,也可

能被视为单独作品。署名权的放弃式转让与署名权

的完全转让、不完全转让不同。署名权的完全转让

和不完全转让,对于转让人来说, 不能视为其行使署

名权的方式,而署名权放弃式转让则可以看成是作

者行使署名权的一种方式。根据署名权的含义, 作

品产生后,作者可以决定署名方式,可以决定署名,

也可以决定不署名。署名权放弃式转让无疑可以看

成是作者决定以不署名的方式发表作品。

二 � 署名权转让的原则和方式
作品一旦产生, 作者便对作品享有著作权。在

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 作者对于自己所享

有的著作权如何行使, 拥有决定权。署名权的转让

是作者行使自己著作权的一种方式。根据民法基本

原理,著作权作为私权, 当著作权人转让自己的权利

时,应当采用合同的方式进行。署名权转让合同是

私权处分合同,应当完全遵循自愿原则,由当事人双

方自愿协商决定署名权转让的内容。强调署名权转

让合同的自愿原则,对于保护作品实际作者的权利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按照署名权转让自愿原则,

则作品的实际作者享有完全的自主决定权, 可以将

作品转让给其愿意转让的任何人, 其他第三人不得

强加干涉。作为受让方来说, 不得以自己的优势地

位来强迫作者转让作品的署名权。如某单位为了申

报硕士点,决定集合全学院的力量发表硕士点方向

的学术论文,该单位一个青年教师写了一篇论文,单

位领导决定要以硕士点负责人的名义发表, 以增强

该负责人的学术影响力。这种违反自愿原则的署名

权转让在法理上属于以胁迫方式订立的合同,从 ∀合

同法#的规定来看,应该属于可撤销的合同 (需要说明

的是,这一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有一定的普遍性,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不是本文所讨论的范围 )。

需要特别研究的问题是,如果是合作作品,某一

作者同意转让作品的署名权, 而另外的作者不同意

转让作品的署名权, 该作品的署名权能否转让? 例

如, 李文和赵学合作创作了一篇论文后,李文同意将

该作品的署名权转让给张明,而赵学不同意,在此种

情况下,李文能否将自己的署名权转让给张明,将该

作品以张明和赵学的名义发表? 这里存在一个权利

冲突的问题,因为如果不允许李文的署名权转让,就

损害了李文的利益;而如果同意李文的转让,则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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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赵学的利益。在此种情形下的合作作品的署名

权转让,实际上就存在一个利益平衡的问题。笔者

认为, 对于合作作品的署名权转让,应当遵循全体作

者一致同意的原则, 如果有一位合作作者反对他人

署名权的转让,除非合作作者在作品产生之前另有

约定,则该作品的署名权就不能转让。著作权作为

私权, 虽然著作权人可以自主处分,但是私权的处分

不得以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在存在合作作者的情

况下, 某一作者对自己署名权的处分,显然会损害其

他合作作者的利益,因此, 必须征得其他合作作者的

同意。

著作权是一项具有多项权能的权利束, 署名权

只是著作权这个权利束中的一项权能, 署名权的转

让必然会对其他权能产生影响,那么,署名权能否单

独转让呢? 这是谈论署名权转让时必须首先回答的

问题。根据著作权  二元说!理论, 著作权由著作财

产权和著作人身权两部分组成,著作人身权具有专

属性, 著作财产权没有专属性, 因此, 著作财产权可

以脱离著作人身权而单独转让。那么, 著作人身权

能否脱离著作财产权而单独转让, 即作者能否只转

让著作人身权而不转让著作财产权呢?

笔者认为,著作权  二元说!理论将著作权划分

为著作财产权和著作人身权两部分, 其理论基础在

于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划分。著作财产权能够为

著作权人带来物质利益, 著作人身权能够为著作权

人带来精神利益。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是可以分离

的,因此,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也同样可以分

离,所以著作权  二元说!也就认同著作财产权可以

转让。著作财产权可以转让,也就意味着著作财产

权可以和著作人身权发生分离。著作人身权可以和

著作财产权发生分离, 当然也就意味着著作权人可

以只转让人身权而不转让其财产权。因此, 笔者认

为著作权人可以只转让著作人身权而不转让其著作

财产权。当然,著作权人转让著作人身权后,虽然保

留了著作财产权,但欲行使著作财产权却有一定的

难度。因为对于第三人来说,他是根据著作人身权

来确认谁对作品享有著作财产权的。

著作人身权可以与著作财产权分离而单独转

让,那么,署名权是否可以与其他人身权利相分离而

单独转让呢? 对于著作人身权的内容, 我国著作权

法规定了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

整权四项内容。发表权是指  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

众的权利!, 修改权是指  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

品的权利!, 保护作品完整权是指  保护作品不受歪

曲、篡改的权利 !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

法#第 10条 )。 ∀著作权法 #对于署名权、修改权和
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没有期限限制,而对于发表

权, 则有期限限制, 超过保护期限, 著作权人的发表

权不再受到保护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
法#第 20条、第 21条 )。因此, 在发表权保护期限

内, 作者可以享有将作品发表,也可以不发表作品的

权利。从法理上分析,署名权与其他三项著作人身

权权能并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署名权应当可

以单独转让。但从实践层面看,一般而言,署名权的

受让人之所以愿意受让作品的署名权,其目的在于

将作品公开发表,因此, 单独转让署名权而不转让发

表权的署名权转让, 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修改权

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目的在于确保作品不受歪曲和

篡改,以维护作者的声誉,在署名权已经转让的情况

下, 对于读者 (社会 )来说, 作品与实际作者的  血
缘!关系已经被切断, 即使有人对作品进行修改, 甚

至遭到篡改,对于作品实际作者的声誉也就不会产

生消极影响。所以,笔者的看法是,如果署名权转让

合同没有特别约定,应当认定署名权与著作人身权

的其他三项权能即发表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

权是一起转让的。

三 � 署名权转让的瑕疵担保
对于作者来说,在作品上署名,是表明署名人为

作品作者的权利。这一权利从法理上分析, 可以看

成是一种权利公示, 类似于物权法中的  物权公

示!,经公示的权利可以对抗第三人。对于读者 (社

会 )来说, 作者在作品上署名, 也是作者向读者 (社

会 )负责的需要。在作品上署名为作者的人, 必须

对作品的  学术品性!负责 (在很多学术论文中, 常

见有  本文得到了某某的帮助, 但如果文中有什么

不妥之处,概由本人负责 !的声明, 这是作者对作品

的  学术品性!负责的表现。对于学术论文而言, 由

于∀著作权法 #保护的是作品的形式而不是作品的
内容,故本处所讲的瑕疵即指作品的抄袭问题 )。

那么,作品署名权转让后,作品的实际作者 (作品的

实际创作者 )即作品署名权的出让人是否应当对作

品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呢? 也就是说,作品的实际作者

即作品署名权的出让人是否应当向作品署名权的受

让人保证作品的原创性即非抄袭性呢? 署名权转让

合同能否准用∀合同法#中瑕疵担保责任的规定呢?

对于这一问题,笔者的看法是,应当根据署名权

转让是有偿转让还是无偿转让而分别讨论 (对于署

名权转让的对价问题,笔者认为, 应当由合同双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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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自愿协商确定, 可以是有偿的, 也可以是无偿

的。就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署名权转让而言, 朋友或

者同事之间的署名权转让多为无偿, 而请人代写论

文者则多为有偿。为减少不必要的纠纷, 笔者认为,

在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 署名权的转让应

解释为无偿。作品的著作权人如果欲以有偿方式转

让作品的署名权,则应当在署名权转让合同中明确

约定 )。署名权的有偿转让是指署名权的受让人有

对价取得作品署名的权利。署名权受让人支付的对

价可以是价款, 也可以是其他形式的对价。署名权

的无偿转让是指署名权的受让人没有支付对价而取

得作品的署名权。从法律性质上分析, 署名权的有

偿转让实际上是一种等价交易,而署名权的无偿转

让则可以视为一种赠与。因此,署名权的有偿转让

可以类推适用于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 而署名权的

无偿转让则应当类推适用于赠与合同的相关规定。

根据合同法原理,瑕疵担保责任主要适用于买卖合

同。除非赠与人有重大过失,否则赠与人对受赠人

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因此,署名权转让的瑕疵担

保主要适用于署名权有偿转让的情形。

承认署名权受让人可以主张瑕疵担保责任, 那

么,瑕疵担保责任应当如何承担? 对于一般商品的

瑕疵担保责任来说,出卖人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的形

式主要是对买受人进行赔偿或者替换。而对于署名

权受让人来说,一旦其所受让的作品存在瑕疵,即作

品存在抄袭情形,必然会影响到其学术声誉,甚至遭

受行政处分或者其他处罚。因此, 在订立署名权转

让合同时,当事人双方应当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瑕疵

担保责任的承担方式,当事人如果没有约定的,则受

让人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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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007, China

Abstract: O f the 24 tow nships under the jurisd iction o f Chaling County, 5 is named according to the

topography. They are Gao long, Yaobe,i Hu j�, Yantang and Huo tian. These names are rich in cultura l

connotation.

Key words: Chaling County; townsh ip name; cultura l connotat ion

( 9)A Combination of theW ine and the Spring Culture∃ ∃ ∃ The Or igin of theNam e ofL iling County

DING Shui�sheng

The Archives Bureau of L iling County, L ilinH unan 412200, China

Abstract: The trad it iona l v iew that the name of L iling County o rig inated from the name of a spring called the

L i Spring has been questioned in recent years. A s early as the Zhou and the Q in Dynast ies, the reco rd o fDa Yu s'

w ater control covering L iR iver to the east could be found in the book Yu Gong. Zheng Xuan in the EasternH an

Dynasty expla ined that L iw as the nam e o f a h il.l So the name of L iling is a perfect comb ination of the h ill and the

w ater( w ine) .

Key words: L iling; the Li Spr ing; name o f p lace; Yu G ong

( 10) A Study of the Competitive Power of Brand�based Packing Enterpr ises

L IU Yun�ca,i YANG Jie , WANG Run�q iu

H unan University of T echnology, ZhuzhouH unan 412008, China

Abstract: The higher stage o f market compet ition is brand competition. In today s' globalized economy, the

advantages ofw e ll�known brands wh ich dom inate themarket have been h ighlighted. The intensemarket compet ition

has resulted in fast brand focus and great brand effec.t The article e laborates the re lationsh ip betw een brand and

brand competitive pow er, ana lyzes the importance of brand va lue to increasing the packing enterprises competitive

pow er and proposes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achieve the goal through using brand strateg ies.

Key words: brand; pack ing enterprise; competitive pow er

( 11) On the Convey of the R ight of Signature LIU Li�he

School of Law, H 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H unan 412008, Ch ina

Abstract: The convey of the right of signature o f works can be div ided into three types: complete convey,

incomplete convey and renunciative convey. Be ing a typ ica l performance in the convey o f the r igh t of signature, the

comp le te convey can be ca lled an " ideal model" o f the legal no rms. In the convey of the right o f signature, a

vo luntary princ iple should be observed wh ile compu lsory convey should be legally prohibited. The right of signature

can be conveyed separately or w ith other rights. W ith non�gratuitous convey of the right of signature, the se lling

party shou ld bear the responsib ility for flaw w arranty.

Key words: right of signature; actua l author; signa ture author; flaw w arranty; convey o f the right of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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